安徽省质量品牌促进会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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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情况

	1、编制过程简介

	一、成立标准工作组

2026年1月，成立标准工作组，明确任务分工与时间节点，启动标准研制工作。

二、标准起草

2026年3月，标准工作组收集查阅国家、行业、地方及团体标准，完成标准大纲初稿，并在工作组成员单位内部进行了多轮讨论与修改，形成较为稳定的大纲框架。
2026年4月22日，工作组多次组织召开技术研讨会，邀请行业专家、企业技术骨干对标准核心指标、技术要求、流程规范等进行反复论证和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征求意见与审查

2026年5月，通过安徽省质量品牌促进会的官方网站公开征求意见，收集反馈意见X条，采纳X条。

2026年X月，安徽省质量品牌促进会组织专家审查会，对标准送审稿进行质询和讨论，根据审查意见修改完善，形成报批稿。
四、报批与实施

2026年 X 月，上报标准报批稿及相关文件，于 2026 年 X 月发布，2026 年 X 月正式实施。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制定标准的必要性

我国是钢铁生产大国，每年产生的钢渣量巨大。钢渣作为工业固体废弃物，其资源化利用是落实国家“双碳”目标、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将钢渣粉磨后作为矿物掺合料用于水泥和混凝土，是规模化消纳钢渣的有效途径。然而，传统钢渣粉因含有游离氧化钙（f-CaO）和游离氧化镁（f-MgO），在水化过程中易产生体积膨胀，导致水泥和混凝土安定性不良，严重制约了其在建材领域的大规模应用。

碳化处理技术是解决上述行业痛点的先进方法。通过二氧化碳对钢渣粉进行碳酸化处理，可有效消解游离氧化钙和游离氧化镁，显著改善体积安定性，同时将工业CO₂永久封存于材料中，实现“固碳”与“利废”的双重效益。目前，国内已有企业建成碳化钢渣粉生产线，但由于缺乏统一的产品标准，不同企业生产的碳化钢渣粉在安定性、活性指数、固碳效果等方面差异较大，下游水泥和混凝土企业因缺乏可靠的技术依据而不敢大量使用，严重阻碍了该技术的产业化推广和产业链形成。

因此，制定《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碳化钢渣粉》团体标准，明确碳化钢渣粉的关键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填补该领域标准空白，对于规范产品质量、引导行业健康发展、消除应用壁垒具有十分紧迫的现实必要性。

（二）制定标准的意义

1.规范产品质量，保障工程安全。本标准通过设定游离氧化钙含量、安定性（沸煮法+压蒸法）、活性指数等核心指标，为碳化钢渣粉的生产和验收提供了科学依据，可有效避免因安定性不良导致的混凝土开裂等工程质量事故，保障建筑工程安全。

2.推动钢渣资源化利用，助力“无废城市”建设。标准实施后，经碳化处理的钢渣粉可安全、高效地应用于水泥和混凝土，大幅提高钢渣综合利用率，减少钢渣堆存造成的土地占用和环境污染，有力支撑“无废城市”和工业绿色发展战略。

3.服务“双碳”目标，开拓碳交易新路径。碳化钢渣粉在生产过程中固定了工业CO₂，本标准可配套规定固碳量测定方法，为碳化钢渣粉进入碳交易市场提供技术支撑，帮助钢铁、建材企业获得减碳收益，形成环保与经济效益双赢局面。

	3、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标准编制原则

制定标准过程中遵循了以下各项基本原则：

（1）符合国家的政策，贯彻国家的法律法规；

（2）具有科学性；

（3）具有适用性；

（4）具有规范性；

（5）广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6）适时制定。

（二）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三）与现有法律法规、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无冲突矛盾。标准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法律法规中关于产品质量、标准制定与实施的相关要求，确保标准的合法性。

在技术标准方面，直接引用了GB/T 20491-2017《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钢渣粉》、GB 175-2023《通用硅酸盐水泥》等相关技术参数要求，明确了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碳化钢渣粉的技术要求、检验规则等选用标准，保障了标准技术内容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4、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详细说明）

	主要条款说明：

1.范围：本文件规定了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碳化钢渣粉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运输及贮存。适用于以转炉钢渣或电炉钢渣为原料，经碳化处理后得到的粉体产品。明确了不适用于其他类型钢渣或未经碳化处理的钢渣粉。

2.规范性引用文件：引用了GB/T 176、GB/T 208等标准，确保试验方法与相关国家、行业标准协调一致。

3.术语和定义：定义“碳化钢渣粉”，突出“碳化处理”这一核心工艺，区别于普通钢渣粉。

4.技术要求：设定了比表面积、密度、含水量、游离氧化钙含量、三氧化硫含量、氯离子含量、水溶性铬（VI）含量、活性指数、流动度比、安定性等指标，并按一级、二级进行分级，其中一级指标更严格。

5.试验方法：逐项对应引用了现行有效标准，其中活性指数和流动度比的试验采用基准水泥与碳化钢渣粉按质量比3:7混合制样，符合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范。安定性同时采用沸煮法和压蒸法。

6.检验规则：规定了出厂编号与取样方法，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全部关键指标，型式检验条件（原料改变、正常生产一年、检验结果差异较大时）。

7.包装、标志、运输及贮存：包装袋符合GB/T 9774，标志内容完整，运输贮存时防止受潮和混入杂物。
主要技术指标与参数：

以下各项指标的确定基于试验验证数据、现有标准对比以及行业实际生产水平。

1.比表面积（≥350 m²/kg）参照GB/T 20491-2017《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钢渣粉》中钢渣粉比表面积一般要求。

2.密度（≥3.2 g/cm³）钢渣密度通常高于普通矿物掺合料，碳化处理不改变其骨架密度。
3.含水量（≤1.0%）与GB/T 20491要求一致。
4.游离氧化钙含量（≤2.0%）碳化处理的核心目的之一是消解f-CaO。
5.三氧化硫含量（≤4.0%）、氯离子含量（≤0.06%）、水溶性铬（VI）（≤10.00 mg/kg），三氧化硫和氯离子限值参照GB 175-2023《通用硅酸盐水泥》对混合材的要求；水溶性铬(VI)限值参照GB 31893《水泥中水溶性铬（VI）的限量及测定方法》。
6.活性指数（7d：一级≥75%，二级≥65%；28d：一级≥90%，二级≥80%）。
7.流动度比（≥95%）反映碳化钢渣粉对混凝土工作性的影响。
8.安定性：采用沸煮法和压蒸法双重评价。

	5、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技术。

	6、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

	7、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8、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组织措施
本文件一经发布，标准起草单位将有针对性地开展标准的宣贯和培训工作，扩大标准的普及范围，增强标准的实施力度。
技术措施
通过标准的实施、监督、评价和改进活动，使标准得到有效运用。
实施日期
建议标准尽快发布实施，由相关部门联合起草单位在行业内开展宣贯活动，积极推动标准实施和应用。

	9、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0、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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